附件2

2013年博白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计划生育情况审查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工 作 单 位
	出生

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
	户口性质
	婚姻状况

	
	
	
	
	
	
	未婚
	初婚年月
	再婚

年月

	
	
	
	
	
	
	
	
	

	配偶姓名
	
	
	
	
	
	
	
	
	

	联系电话
	

	生育情况
	孩次
	姓名
	性别
	生育时间
	生育证号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时间

	
	一孩
	
	
	
	
	
	

	
	二孩
	
	
	
	
	
	

	
	三孩
	
	
	
	
	
	

	
	四孩
	
	
	
	
	
	

	捡养孩子情况
	落实节育措施、妇检情况

	捡养

时间
	是否依法办理收养手续
	节育措施
	
	妇检

时间
	

	
	
	手术时间、地点
	
	妇检

结果
	

	缴交超生费情况
	金 额
	缴交时间
	发票号码
	金额
	缴交时间
	发票号码

	
	1
	
	
	
	4
	
	
	

	
	2
	
	
	
	5
	
	
	

	
	3
	
	
	
	6
	
	
	

	县人口计生局审查意见
	   审核人：                                               （盖章）

                                                     20   年   月   日


注：1、此表由招考上线人员如实填写连同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装订送审。

2、被审查人必须提供身份证、结婚证、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或判决书、本人及配偶、子女的户口簿、家庭户籍登记证明、生育证、出生证、收养证明、节育手术证、妇检证、社会抚养费发票、处分文件等原件和复印件（留计生局存档）送县人口计生局进行审查。

3、配偶无工作单位的，填户籍所在乡镇、村、队。
